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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促进和便利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，规范外国

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

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（以下简称境

内直接投资），是指外国投资者（包括境外机构和个人）通过新设、

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项目（以下简称外商投资

企业），并取得所有权、控制权、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境内直接投资实行登记管理。境内直接投资活动所

涉机构与个人应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（以下简称外汇

局）办理登记。银行应依据外汇局登记信息办理境内直接投资相

关业务。 

第四条  外汇局对境内直接投资登记、账户开立与变动、资

金收付及结售汇等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二章 登记、账户及结售汇管理 

第五条  外国投资者为筹建外商投资企业需汇入前期费用

等相关资金的，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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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设立后，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。

外国投资者以货币资金、股权、实物资产、无形资产等（含境内

合法所得）向外商投资企业出资，或者收购境内企业中方股权支

付对价，外商投资企业应就外国投资者出资及权益情况在外汇局

办理登记。 

外商投资企业后续发生增资、减资、股权转让等资本变动事

项的，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变更。外商投资企业注销或转为非外

商投资企业的，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注销。 

第七条  境内外机构及个人需办理境内直接投资所涉的股

权转让、境内再投资等其他相关业务的，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。 

第八条  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办理登记后，可根据实际需

要到银行开立前期费用账户、资本金账户及资产变现账户等境内

直接投资账户。 

境内直接投资账户内资金使用完毕后，银行可为开户主体办

理关户。 

第九条 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及使用应符合外汇管理

相关规定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，

应在企业经营范围内使用，并符合真实自用原则。  

前期费用账户等其他境内直接投资账户资金结汇参照资本

金结汇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十条  因减资、清算、先行回收投资、利润分配等需向境

外汇出资金的，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相应登记后，可在银行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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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汇及对外支付。 

因受让外国投资者所持外商投资企业股权需向境外汇出资

金的，境内股权受让方在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相应登记后，可在银

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。 

第十一条  外汇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

年检。 

第三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二条  银行为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办理账户开立、资

金入账、结售汇、境内划转以及对外支付等业务前，应确认其已

按本规定在外汇局办理相应登记。 

银行应按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提交的材

料进行真实性、一致性审核，并通过外汇局指定业务系统办理相

关业务。 

银行应按外汇管理规定为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开立相应

账户，并将账户开立与变动、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信息按规定及

时、完整、准确地向外汇局报送。 

第十三条  境内直接投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

计申报。 

第十四条  外汇局通过登记、银行报送、年检及抽样调查等

方式对境内直接投资所涉跨境收支、结售汇以及外国投资者权益

变动等情况进行统计监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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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外汇局对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业务的合规性

及相关信息的报送情况实施核查或检查；对境内直接投资中存在

异常或可疑情况的机构或个人实施核查或检查。 

核查包括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的方式包括但不

限于：要求被核查主体提交相关书面材料；约见被核查主体法定

代表人、负责人或其授权人；现场查阅、复制被核查主体相关资

料等。 

相关主体应当配合外汇局的监督检查，如实说明情况，提供

有关文件、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和隐瞒。 

第十六条  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违反本规定的，外汇局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、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金

融机构的，参照本规定办理登记。 

第十八条 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

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参照本规定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本规定的解释，并依据本规

定制定操作指引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定自 2013年 5月 13日起实施。此前规定与

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 


